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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公司综合类业务、劳动法

房地产、服务业、工程、能源和基础设施、农业和食品、医疗健康与医药、证券金融和银

行

中文、英文

代表业绩

在民商、行政和刑事诉讼方面：

办理有重大影响的疑难案件，或代理意见被采纳、做出重大改判，给当事人挽回重大

损失的案件，以及刑事无罪辩护、改变定性成功的刑事案件多起，代表案例如下：

 （86371）5615 -6229

 xiaozhenghai@globe-law.com

 郑州某中院审理的郑州某实业有限公司诉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属刑民交

叉疑难案件，为银行挽回损失3000万元；

焦作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某物资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上诉案，一审全部败诉的情

况下，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某物资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为信用社挽回损失1200万

元；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在一审二审均败诉的情

况下，申请再审，后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重审，重审后

一二审均判决驳回泰宏公司诉讼请求，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挽回损失上亿元；

某中院和高院审理的张永某、魏某某等七人诉某市人民政府办行政诉讼一二审案

件，代理某市人民政府，系有重大影响案件，中院和高院均判决驳回原告起诉；

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某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一审败诉的情况下，高院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同时撤销某省人民政府相关行政复议决定；

李某等八人与某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一案，一审败诉，代理二审全部改判，

为拆迁安置户挽回重大损失；

最高法再审的范某森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二案，该案对政府拆迁行为具有

重大影响；

某中院审理的某省人民检察院处级检察官李某某受贿案；

某中院审理某公安干警李某受贿案，系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被告人赵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案，系某省扫黑除

恶重大案件，上诉后二审减少刑期三年六个月；

某集团公司处级干部郑某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做无罪辩护，法院认定公诉机

关指控受贿罪不成立；

高某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做无罪辩护，法院判决公诉机关职务侵占罪指控

不成立，检察院抗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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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e-law.com/Content/2023/10-16/1542254914.html
https://www.globe-law.com/Content/2023/10-16/1541033133.html
https://www.globe-law.com/Content/2023/10-16/1534525541.html
https://www.globe-law.com/Content/2023/10-16/1532565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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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讼法律服务方面：

为郑州某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化改制提供全程法律服务；作为某财政局法律顾问为其

重大项目提供法律服务；为河南某医学院出具法律意见书；为河南某大型国有企业股

权转让提供法律意见；为某地区某国资委下属企业改制出具法律意见；为某大型国有

银行参与破产债权申报；为某大型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转让出具尽调报告，等等。

公益方面：

作为郑州市教育局法律顾问、郑州市中小学生维权中心律师团成员，连续多年为辖区

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做法制报告；任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办公室河南省顾问专

家宣讲团副团长、高级讲师，为中小学师生做法制报告；作为郑州市总工会郑州市司

法局聘任郑州市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成员，为辖区企业工会职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学术论文

社会职务

工作经历

先后任信阳市第十一高级中学（1995-1996）、信阳市明港四中（1996-2001）教

师，河南楚天阁律师事务所（2001-2006）律师、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2006-

张某某强奸案，作无罪辩护，法院改变定性，后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实报实销”判

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犯罪嫌疑人某某贷款诈骗罪案，侦查阶段即接受委托，辩护意见认为不构成最低刑

十年以上的贷款诈骗罪，应按照较轻最高刑七年以下的骗取贷款罪处罚，后法院按

照骗取贷款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从一则案例看医疗服务合同的认定》（2006年）

《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赔偿金额的确定》（2007年）

《一个行政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2007年）

《加强地理标志立法，完善地理标志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知识产权律师

年度报告2021》）

河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农业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德州、淄博、娄底、信阳、许昌、临汾、沈阳、济宁、朔州、廊坊、鹰潭、威海、

厦门、临沂、日照、柳州、承德、抚州、荆门、襄阳、阳泉、开封、衡水等地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南调解中心（河南省商事认证中心）调解员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工作委员会调解员

郑州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员

郑州市二七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

郑州市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专家库成员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

郑州市律师协会律师学院讲师团讲师

河南省级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入库成员



2019）合伙人、副主任、北京高文（郑州）律师事务所（2020-2021）合伙人、副主

任、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2021）执业律师、郑州办公室执行主任、北京高文（郑

州）律师事务所（2021至今）合伙人、主任。

教育背景

信阳师范学院（1991-1995）

中国政法大学培训学院同等学力研修班三年制知识产权法学专业在读（2023-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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